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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一条规定：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本制度由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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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为及时了解掌握紫竹高新区整体的发展状况，加强以园区为单位的统计管理和核算，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和计划、进行经济管理与调控提供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上海市统计局的相关报表制度的规定，结合本高新区实际，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二）调查范围
在上海紫竹高新区内经营的尚未纳入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统计的“四下”单位。
（三）实施办法
紫竹高新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区内企业的布置、培训等，负责报表的收集、审核、数据处理及资料开发利用。
（四）上报方式及联系方式
全部报表实行网上报送。网址：http://139.196.148.175:90 
紫竹高新区综合统计联系人及电话：周斌61212288-1093,13601690718






















二、报  表  目  录
	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
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ZIZHU01
	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统计表
	月报
	尚未纳入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统计的“四下”法人单位及所属产业活动单位
	法人单位
	月后15日之前，网上填报


说明：报告期逢3、6、9、12月所有指标均需填报，其它月份只需填报指标代码为1～9、11、20、22十二项指标。































[bookmark: _GoBack]三、调查表式
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统计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单位详细名称：
	



		表    号：
	ZIZHU01

	制表机关：
	紫竹高新区管委会

	批准机关：
	上海市闵行区统计局

	批准文号：
	闵统〔2026〕4号

	有效期至：
	2027年1月







30． 是否工业企业：               1.是2.否                       40行业代码：
50.企业控股情况    1 国有控股  2 集体控股  3 私人控股  4港澳台商控股  5外商控股   6 其他
202  年   月
	名称
	计量单位
	指标代码
	1-本月
	去年同期累计

	甲
	乙
	丙
	B1
	B2

	工业总产值
	千元
	1
	
	

	进出口总额
	千美元
	2
	
	

	其中：出口总额
	千美元
	3
	
	

	资产总计
	千元
	4
	
	

	负债总计
	千元
	5
	
	

	营业（销售）收入
	千元
	6
	
	

	利润总额
	千元
	7
	
	

	上缴税金总额
	千元
	8
	
	

	固定资产投资
	千元
	9
	
	

	从业人员报酬
	千元
	10
	
	

	期末从业人员数
	人
	11
	
	

	其中：女性
	人
	12
	
	

	其中：外国及港澳台籍人员
	人
	13
	
	

	其中：研发（R&D)人员
	人
	14
	
	

	按学历分：研究生及以上
	人
	15
	
	

	本科
	人
	16
	
	

	大专
	人
	17
	
	

	按职称分：高级职称
	人
	18
	
	

	中级职称
	人
	19
	
	

	专利申请数
	项
	20
	
	

	其中：发明专利
	项
	21
	
	

	专利授权数
	项
	22
	
	

	其中：发明专利
	项
	23
	
	

	研发（R&D)经费支出
	千元
	24
	
	

	商标申请数
	件
	25
	
	

	商标注册数
	件
	26
	
	

	科技成果（市级以上）获奖总数
	项
	27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2  年  月  日

说明：1. 统计范围：尚未纳入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统计的“四下”法人单位及所属产业活动单位。
2. 报送日期及方式：月后15日之前，网上填报。

四、主要指标解释及审核要点
1.工业总产值：指园区内工业企业在本年内生产的以货币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的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工业总产值的统计按照属地化原则进行。工业总产值=对外加工费收入+本年生产成品价值+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
2.进出口总额：指实际进出我国国境的货物总金额。包括对外贸易实际进出口货物，来料加工装配进出口货物，国家间、联合国及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物资和赠送品，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捐赠品，租赁期满归承租人所有的租赁货物，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边境地方贸易及边境地区小额贸易进出口货物（边民互市贸易除外），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进出口货物和公用物品，到、离岸价格在规定限额以上的进出口货样和广告品（无商业价值、无使用价值和免费提供出口的除外）、从保税仓库提取在中国境内销售的进口货物，以及其他进出口货物。我国规定出口货物按离岸价格统计，进口货物按到岸价格统计。
3.出口总额：指出售给外贸部门或直接出售给外商的产品或商品的总金额。包括来料加工装配出口、境外技术合同实现金额及在国内以外汇计价的商品出售额等。
4.资产总计： 指企业在报告年末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资产按其流动性（即资产的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划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和其他资产。
5.负债总计: 按会计报表的流动负债与长期负债之和填列。
6.营业（销售）收入: 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所产生的收入总额。此项目应根据相关行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商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收入”、“经营收入”、“工程结算收入”等科目发生额填列。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该科目，则以营业收入发生额代替填列。
7.利润总额：是指营业利润加上投资收益、补贴收入、营业外收支净额之后的金额。根据会计“利润及利润分配表”中的对应指标年末数填列。
8.上缴税金总额：指园区内注册企业上缴国家税务部门以及地方税务部门的税金总额，包括关税和海关代征的其它税收。
9.固定资产投资: 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其它固定资产投资及房地产开发投资。其中基本建设指以扩大生产能力（或新增工程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新建、扩建、迁建工程及有关的工作量。更新改造指企业利用折旧资金，国家更新改造预算拨款，企业自有资金，国内外技术改造贷款等对原有设施进行技术改造（包括固定资产更新）以及相应的配套工程。
10.从业人员报酬：指各单位在报告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工资、奖金、加班费、补贴（交通补贴、饭贴等）、津贴及交纳的“四金”等。
11.期末从业人员数：指报告期末在企事业单位工作并直接在本单位取得劳动报酬和经营收入的全部人员数，包括在各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职业者，但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14.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指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的人员。包括直接参加上述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及这三类项目的管理和服务人员。上述三类项目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可按研究与试验发展(R&D)项目人员占全部科技项目人员的比重进行推算。
18.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指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已评定高级和中级技术职称(职务)的人员。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包括: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高级统计师、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等；中级技术职称人员包括: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讲师、助理研究员等。
20.专利申请数：指企业在报告年度向专利行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件数。
21.发明专利申请数：指企业在报告年度向专利行政部门提出发明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件数。
22.专利授权数：指企业在报告年度拥有专利行政部门授予专利权的件数。
24.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指报告年度在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中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项目以及这三类项目的管理和服务的费用支出。不论何种经费来源，只要实际用于上述三类项目的
经费支出都应计算在内。具体计算办法:可将企业全部科技项目中确定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项目的经费支出加总，再加上按上述三类项目支出占全部科技项目经费支出比重计算分摊的科技管理和服务费用取得。上述三类项目经费支出包括的内容与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按用途分组所列的支出项一致。
25.商标申请数：指由本企业向相关商标审批机构提出申请的产品商标。
26.商标注册数：指获得批准，且所有权属于本企业的产品商标。
27.科技成果（市级以上）获奖总数：指企业获得市级以上相关政府部门评定的各类科技奖项。


